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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兴安路 15 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用途房

地产进行了估价，估价结果列示如下：

一、估价对象基本状况：详见第 2页“估价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

二、财产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以及附属于建筑物的不可移动的

装饰装修和设施设备（水电、消防等）等，但不包含相关债权债务、动产和特许经

营权等其他财产。

三、估价目的：为法院执行（2019）粤 0106 执 9953 号案件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

参考。

四、价值时点：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五、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六、估价方法：比较法。

七、估价结果：市场价值为人民币肆拾壹万元整(￥410,000.00)，详见第 2页

“房地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深圳市国资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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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

号
权属证明文件 估价对象 权利人 建筑面积 (㎡) 土地使用年限

房屋

用途

1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房产

登记号：2019 登记字 8300983 号）
天河区兴安路 15 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陈菊婉 12.5

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使用年限 50 年，

从 2011 年 09月 09日起。

车位

合计 —— —— 12.5 —— ——

房地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计价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万元/个） 评估总价（万元）

天河区兴安路 15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12.5 41 41

合计 12.5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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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

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

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

关系人没有偏见；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

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标

准和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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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估价报告及估价结果基于以下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成立：

一、一般假设

1.对于估价对象的权属、建筑面积、用途等信息，我们仅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房产登记号：2019 登记字 8300983 号）等权属证明

复印件为依据，未能核对相关原件，但已经向估价委托人求证其真实性和一致性，

在无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和一致性的情况下，我们假定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且真实、

合法。

2.我们未能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外的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进行确定，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资料是合法、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

3.估价对象为建成并已使用的房地产，我们不具备建筑物安全检测之资质，无

法判断建筑物的安全性，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是安全的，不存在安全隐患。

4.实地查勘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估价对象及其周边存在明显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且我们不具备环境检测之资质，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实现或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本次估价假设估价对象及其周边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或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估价其估价目的是为法院执行（2019）粤 0106 执 9953 号案件案件提供房

地产市场价值参考，故未考虑查封情况。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仅供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我公司不承担任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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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本估价报告的全文或部分内容使用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是本次估价的重要依据，该资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由

估价委托人负责，对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及相关责任，我方不负担任何责任。

3.对于估价中可能存在影响估价结果的其他瑕疵事项，估价委托人在委托估价

时并未作特别说明的，在估价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公司及

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本估价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所欠负抵押、担保、按揭或其他债项等可能影响

其市场价值的因素限制，未考虑国家经济政策等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对

象的价值影响，亦未考虑将来市场价格波动及税率的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

5.本估价报告仅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不能作为房地产产

权归属的依据。

6.未经我公司同意，本估价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在任何公开刊物和新

闻媒体，否则将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估价报告不可分割使用，所有内容（含若干附件）具同等法律效力。

8.本报告的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为一年（从二○二一年五月六日起至二〇二

二年五月五日止），但在使用期限内的房地产市场发生剧烈变化的，应重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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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名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明镜路 1号

二、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深圳市国资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新霞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华乐大厦 1303-13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70311F

备案等级：壹级

证书编号：粤房估备字壹 0200034

有效期限：2021 年 07 月 25 日止

三、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及估价范围界定

估价对象为广州市天河区兴安路 15 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用途房地产，包括土地

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以及附属于建筑物的不可移动的装饰装修和设施设备（水电、

消防等）等，但不包含相关债权债务、动产和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

2．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基本状况一览表

估价对象 天河区兴安路 15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坐落 天河区兴安路 15号

权利人 陈菊婉

土地基本状况

宗地号 2305 图 1 幅 44 地号

共用地面积 共用：12334.8867 ㎡

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四至 东：兴国路；南：兴安路；西：其他建筑物；北：内街

形状 呈较规则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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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 天河区兴安路 15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土地使用期限 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使用年限 50 年，从 2011 年 09 月 09 日起。

规划条件 已按规划建成，并已发证

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地上建有建筑物

建筑物基本状况

用途 车位

小区名称 保利中达广场

建筑面积 12.5 ㎡

建筑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建成时间 约 2012 年

装饰

装修

外墙 方形砖

内墙 刷乳胶漆

天花 刷乳胶漆

地面 刷油漆

门窗 ----

卫生间 ----

设施设备 4部客梯、水电暗设、消防栓、网络连线、监控系统、地下停车位等

完损状况 完好/成新率为 90%

维护与使用状况 维护及使用状况较好

3．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 天河区兴安路 15 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土

地

权

益

状

况

宗地号 2305 图 1 幅 44 地号

权属证明文件 详见“估价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

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土地使用权人 陈菊婉

土地使用年限 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使用年限 50 年，从 2011 年 09 月 09 日起。

规划条件 已按规划建成，并已发证

建

筑

物

权

益

状

况

权属证明文件 详见“估价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

用途 车位

房屋所有权人 陈菊婉

用益物权 无

担保物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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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或占用情况 估价对象为在用状态。

拖欠税费情况 根据估价人员实地调查，未发现存在拖欠税费的情况。

查封等权利限制 有查封

4．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 天河区兴安路 15 号地下四层 206 车位

1
位置

状况

坐落 位于天河区兴安路，详见附件“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方位 兴国路以西，兴安路以北

距离 距离天河区人民政府 4.5 公里，广州东汽车总站约 5.1 公里

临路状况 临兴国路、兴安路

楼层 共 30 层，估价对象位于负 4层

2
交通

状况

道路状况 近兴国路、兴安路等，交通较畅通。

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
估价对象近 “冼村路南”公交站及猎德地铁站，有 18、293、886 路等

多路公交车经停，交通便利度较好。

交通管制情况 周边道路无车辆及通行时间限制。

停车方便程度 设有地下停车位，停车较方便。

3
环境

状况

自然环境
周边环境整洁度较好，无空气、噪声、水、辐射、固体等污染，无高压

输电线路、无线电发射塔、垃圾站等。

人文环境
周边以住宅楼为主，人文素质较好、社会治安秩序较好、相邻房地产的

利用状况较好。

4

外部

配套

设施

基础设施 六通

公共服务设施

区域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高德置地广场、天汇广场、体

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广州市天河中学、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配

套较完善。

5 区位状况优劣度
估价对象位于天河区兴安路地段，区域内配套齐全度较好，交通便捷度

较好，环境状况较好，住宅区位状况为较好。

四、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广州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

势，广州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年经济不断恢复前行，增长好于预期，奋力向好

的广州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 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 25019.11

亿元，同比增长 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88.08 亿元，同比增长 9.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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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增加值为 6590.39 亿元，同比增长 3.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8140.64 亿元，

同比增长 2.3%。

“十三五”期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从 18560 亿元提高到 25019 亿元，5年跨

越 7个千亿元台阶，年均增长 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万美元，达到高收入经

济体水平。

从 2020 年经济运行轨迹看，一季度-6.8%、上半年-2.7%、前三季度增长 1.0%、

全年增长 2.7%，2020 年四个季度广州经济的累计增速从负增长到不断提速上扬，

呈现出“经济增长韧性强，结构优化动力足，质量效益超预期”的特点。其中农业

跑出新记录，工业增长稳健，服务业稳步复苏，消费持续回暖，投资不断提速，出

口保持增长，金融业支撑强劲，就业物价稳定，民生保障有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广州经济显现出稳步向好的韧性和活力。

二)、广州市房地产市场状况分析

1、土地市场

土地供应方面：2020 年广州市供应宅地共计 103 宗，其中包括天河奥体新城

TH-ATXC-04 地块、广氮 AT0607113；荔湾白鹅潭中心商务区西区新隆沙项目

AF020119 地块、广钢新城 AF040234、兴达地块等重点地块，此外还有白云田心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白云区金沙洲 AB3705032 地块；番禺钟村街汉溪大道北侧 1901

地块、1902 地块、南站 BA0501004，南站 BA0501073、BA0501057、BA0501074 地块；

花都北站地块一；南沙庆盛枢纽地块、粤港深度合作区起步区地块等。

其中供地最多的地区为白云区，一共供地 72 宗，其中居住用地 23 宗、商业商

务用地 39 宗、工业用地 10 宗。其次为黄埔区，供地 48 宗，包括居住用地 12 宗、

商业商务用地 18 宗、工业用地 18 宗。

而番禺区供地 42 宗，其中居住用地 13 宗、商业商务用地 26 宗、工业用地 3 宗；

荔湾区供地 27 宗，其中居住用地 10 宗、商业商务用地 8宗、工业用地 9宗；海珠

区供地 2宗，包括居住用地 1宗、商务商务金融用地 1宗；海珠区 2宗地，居住用

地 1宗、商务商务金融用地 1宗。

此外，南沙区供地 32 宗，其中居住用地 15 宗、商业商务用地 8宗、工业用地 9宗；

增城区供地 32 宗，包括居住用地 13 宗、商业商务用地 2 宗、工业用地 17 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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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区供地 32 宗，其中居住用地 9宗、商业商务用地 4宗、工业用地 19 宗；从化区

供地 8宗，其中居住用地 3宗、商务金融用地 2宗、工业用地 3宗。

土地成交方面：2020 年广州土地市场供应创近 6年纪录，商住商服用地总出让

金达 2503 亿，过去供地/成交挂零的越秀、海珠等区，今年均有优质靓地入市成交；

另一方面，广州供地今年呈现“四强”格局，白云、黄埔、南沙、增城各自供地面

积均在 100 万㎡以上，四区总供地量达 561 万㎡，占总供应量的 66%，2020 年广州

商住商服用地累计成交 840 万㎡，较去年增加 50%，增速为近六年新高，成交猛增

之下，官方充足的土地供给是“基础”，另一方面，不少房企亦从过去“农村包围

城市”（重点下沉三四线城市）策略回归至重点投入一线城市，如今年广州土地市

场表现积极的恒大，累计投入广州招拍挂拿地资金达 186 亿。

综合而言，2020 年广州土地市场呈现“整体成交量、出让金额猛增，配建增加

自持减少，楼面地价稳定，溢价率稳中有进”的特征。其中出让金提升幅度基本与

成交面积增幅匹配，平均楼面价增幅合理，表明整体大市“量价稳定”，2020 年“配

建面积”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出让商住地条件中自带的要求，累计为 69.64 万㎡，主

要包含复建安置房、政府回购房人才公寓等类型；由“竞配建”产生的配建面积仅

5.22 万㎡，自持面积减少主要来自“竞自持”条件减少，由于近年“竞自持”部分

在各开发项目均没有较为成熟的运营方式（尤其商住项目），因此今年大部分地块

“竞配建”后即进入摇号阶段，仅荔湾广船地块产生“竞自持”面积，商住用地成

交集中于增城区、南沙区，其次是番禺区、白云区和黄埔区。

2020 年广州商住用地分区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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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交土地区域来看：商住用地成交区域集中于增城、南沙，分别成交 22 宗

/412.3 万㎡、15 宗/319.8 万㎡，成交金额均超 300 亿元。其中增城包揽的 22 宗商

住用地，主要由碧桂园、万科、奥园、恒大、珠江实业、金科等大型品牌房拿下；

南沙包揽的 15 宗商住用地，保利、中铁建、方圆、越秀、美的等企业均有所获。

其次是番禺区、白云区和黄埔区，成交金额均超百亿，成交规划建面均超 100 万㎡。

番禺区 6宗宅地分别被龙湖、奥园、越秀拿下；白云区的 9宗宅地分别被龙光、越

秀、保利等收入麾下；黄埔 6宗宅地被保利发展、广州地铁集团竞得。

2、房地产市场

①住宅市场

广州市 2020 年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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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市商品住宅新批共 124063 套，新批面积 1294.39 万㎡，新批面积同

比增加 55%；2020 年全市商品住宅共成交 109239 套，成交面积 1172.02 万㎡，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加 19.37%；2020 年广州楼市稳定性强，经历疫情后恢复速度快，

2020 年全年供应及成交均高于近 5年均值。1-2 月受疫情影响楼市冰封；3-6 月在

货币、人才政策等利好推动下，楼市逐步恢复；7月以来，楼市步入上行期，土地

市场热度提升明显，带动楼市升温，供求量持续走高。

②零售物业

虽然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广州消费市场带来严峻挑战，但随着疫情得到

有效防控，以及一系列促进消费复苏的政策措施出台，广州居民消费信心逐渐恢复，

消费市场人气明显回升。1-10 月，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5%，在一

线城市中降幅仅高于上海，该降幅的持续收窄显示出广州消费市场在经受疫情考验

后的较强韧性。

自二季度消费迈入复苏阶段以来，头部连锁餐饮行业较早恢复，其他行业商家

拓展分店信心也逐步增强，全市整体租赁需求稳步回升，全年净吸纳量超过 46 万

平方米，位于一线城市之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境外疫情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奢侈品消费回流带动广州奢侈品销售业绩强劲反弹，吸引不少国际奢侈品服饰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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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美妆品牌进驻广州。与此同时，由本地孵化的国产美妆品牌也迅速成长，凭借着

产品的高性价比以及精准的社交网络营销在疫情后逆势扩张。此外，在促进汽车消

费政策的带动下，汽车市场销售在下半年呈现回暖趋势，资本助推下的多个新能源

汽车品牌纷纷布局进入购物中心。

但另一方面，服饰零售受疫情影响显著，相关消费需求低迷。据广州统计局数

据显示，1-10 月服装鞋帽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幅度超过两位数。尽管服饰行业在

下半年呈现复苏态势，但不少商家更倾向于发力线上来挖掘销售新潜力以及引流量

到线下，而对线下扩张态度仍较谨慎，门店选址方面尤为慎重，几乎只考虑进驻客

流及销售额有保证的商场。

各大购物中心在疫情后的回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定位中高端的商场迎来了更

快的客流及销售额复苏，对于一些具有设计感并期望提升自身品牌形象的服饰零售

商具有较强吸引力。而运营欠佳的商场至今仍面临不少压力，在不少服饰类商家退

租后转而引入更多餐饮与体验类门店提高项目入驻率。

2020 年全市共迎来 4个优质零售项目入市，新增供应共计 55 万平方米。虽然

零售需求逐步恢复，但疫情给新项目带来的招商压力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退。其中

两个新项目因体量较大或周边商业氛围不成熟，至今仍有不少空置面积待租，对全

市空置率造成一定压力。再加上部分成熟项目在下半年开始大面积调改，截至四季

度末，全市空置率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至 5.6%。

租金方面，尽管疫情对零售市场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但不少零售商的租赁需

求及承租能力尚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虽然市区核心商圈的部分优质购物中心

的租金已经企稳，但除此以外的大多数商场仍延续租金下跌趋势，只是跌幅有所收

窄。

③甲级写字楼

由于疫情防控改变了固有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围绕无接触、宅生活、线上消

费等需求被大量激发。相关业务的快速扩张以及员工数量的增长支撑新经济企业活

跃的扩租和搬迁需求，其中游戏、电商以及其它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的租赁需求尤为

突出，在年内贡献了多笔较大面积成交。因此，来自新经济企业的租赁需求全年均

保持活跃，来自该行业的租赁成交占今年全市整体租赁面积约 30%，占比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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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升 12.8 个百分点。除新经济企业外，大型金融机构也保持相对稳健的租赁需

求。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央行今年连续降准释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

这些举措同时利好资本市场。在此背景下，金融行业整体较为活跃，银行、保险以

及投资公司在广州市场新设立与扩租需求较为强劲。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国企作为

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节点，疫情后不断加快项目投资与开工进度，其扩张现象在四

季度尤为明显，多家大型国企和金融保险类企业在四季度踊跃问询位于广州核心片

区的大面积甲级办公空间，租赁需求较为积极。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广州全市甲

级办公楼市场新增供应较去年上升 66%，约为 56 万平方米，其中近一半的新竣工项

目位于琶洲片区。在办公楼需求持续恢复的背景下，下半年多数存量办公楼空置率

趋于稳定或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去化，但由于位于新兴商务区的新竣工项目租赁情

况不理想，去化较为缓慢，加上年底竣工的办公楼项目空置率较高，因此下半年全

市整体空置率下降幅度较为有限，截至四季度末全市整体空置率仍处在 10.2%的近

三年高点，同比上升 3.2%。分片区来看，供应压力最大的琶洲片区空置率上升颇为

明显，四季度空置率较去年同期上升约 4.5 个百分点。

2020 年广州甲级办公楼租金在上半年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而降幅明显，但下半

年租金跌幅较上半年有所收窄，截至四季度末全市整体净有效租金下滑至 162.7 元

/平方米/月，环比下降 0.5%，同比下降 3.6%，但同比跌幅仍为四个一线城市最缓。

降租现象主要集中在还未达到年底出租率目标或楼宇内租户结构以中小型企业偏

多的办公楼，而各个片区内高质量办公楼租金表现较为坚挺。

④仓储物流市场

2020 年广州高标仓库供应全年录得 22.7 万平方米。新增项目分别位于南沙和

花都。南沙保税仓得益于部分业主自用，录得较高的入驻率。而花都仓库则于下半

年交付，且部分为电梯仓库，去化相对较慢，该区域年末空置率攀升至 28%。位于

从化区仓储设施受第四季度购物节需求驱动，年末空置率下降至 3%，为历史新低。

总体来看，年内第三方物流为面积去化主力，此外市场还录得制造业在番禺的

大宗仓储租赁交易。社区电商也积极在广州周边扩张，分别在佛山和清远录得多宗

超过一万平方米的租赁成交。

http://news.dichan.com/news/37/10.html
http://news.dichan.com/news/3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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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空置率年末录得 13%，较 2019 年末上升 3.2 个百分点。但空置率较低的黄

埔、白云和从化年内均录得租金上涨，带动全市租金同比上调 0.8%至每月每平方米

36.8 元。

五、估价目的

为法院执行（2019）粤 0106 执 9953 号案件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

六、价值时点

本次估价以完成实地查勘日确定为价值时点，即为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七、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交易

的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八、估价原则

估价时需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价值时

点原则，替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

出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

价格的原则。最高最佳利用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

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

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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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估价依据

（一）国家有关政策及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二）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1.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三)其他资料

1. 《司法委托评估委托书》(（2019）粤 0106 房评字第 00535 号)；

2. 《重新出具评估报告函》（（2019）粤 0106 执 9953 号；）

3.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房产登记号：2019 登记字 8300983 号）复

印件；

4. 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调查获得的实况和资料；

5.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十、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比较法：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

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十一、估价结果

经过市场调查，结合估价对象的实物及权益状况，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最终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肆拾壹万元

整(￥410,000.00)，详见第 2页“房地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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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郭丽英 4420150120 2021.5.6

邓林军 4420210041 2021.5.6

吴科文 2021.5.6

十三、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的实地查勘期为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至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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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二)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三) 《司法委托评估委托书》复印件；

(四) 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

(五) 估价所依据的其它文件资料；

(六)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七)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八)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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